
 
 

報廢車體變賣規範 

 

一、 履約期間 

自決標次日起 30 工作天內至本廠完成回收作業。 

 

二、 報廢車體規格 

  (一) 車號:610-QE(已向監理單位辦理車籍報廢，不得再重新領牌) 

  (二) 廠牌:國瑞(自用公務大代客) 

  (三) 出廠年月:2002 年 1月 

  (四) 排氣量:7,961cc(總重:17 噸) 

 

三、 廠商資格 

     須為環境部核准登記之車體回收商，並於該部「車輛回收服務 

     一站通」之回收商名單可查詢登記資料，如查無登記資料視為 

     不合格。 

 

四、 廠商應注意事項 

  (一) 依現況交車免予秤重過磅，得標廠商須自備拖(吊)車、機具及作業 

       人員，本廠不提供任何協助。 

  (二) 廠商投標前應先至本廠勘查現況，如未到場確認，於得標後不得對 

       履約標的(方式)提出異議。 

  (三) 本廠不負民法物之瑕疵擔保責任，縱有內含零件數量缺少，足使其 

       價值、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同，得標廠商不得主張本廠應負瑕疵 

       擔保責任。 

  (四) 廠商回收後須至環境部「車輛回收服務一站通」上傳回收報廢證明 

       ，以供本廠下載。 

 

五、 付款方式： 
  (一) 得標廠商依決標總金額核實付款，並於回收出廠前先至本廠 

       秘書室出納組以現金或匯款方式繳清款項。 

  (二) 匯款帳戶 

       戶名:中央造幣廠 

       帳號:5436-717-335750 

       銀行:合作金庫(分行:東桃園) 


